花蓮縣列冊低收入戶婦女生育津貼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申請人
	姓名
	
	性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出生年月日
	
	電話
	
	核列款別
	

	
	戶籍地址
	

	
	通訊地址
	

	代理人
	姓名
	
	性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出生年月日
	
	電話
	
	與申請人關係
	

	
	戶籍地址
	

	
	通訊地址
	

	是否曾申請本項補助：

□ 是。

□ 否

	應檢附證件：




□出生證明書




□戶籍謄本




□申請人領款收據




□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影本




□低收入戶證明

	公所

初審

結果
	□符合補助。

□不符合補助，理由：

	
	承辦人
	課長
	秘書
	鄉（鎮、市）長

	縣府

審查

結果
	□符合補助，發給補助金新台幣           元。

□不符合補助，理由：


花蓮縣政府黏貼憑證用紙
	憑證編號
	預    算     科     目
	金         額
	用途說明
	領取支票方式

	
	
	仟萬
	佰萬
	拾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
	

	第    號
	業務計畫
	
	
	
	
	
	
	
	
	
	
	· 1.存入帳戶
· 2.自領
· 3.郵寄
· 4.領回轉發
· 5.電匯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工作計畫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用  途  別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	經      辦     人
	業    務   主  管
	財產（物品）登記
	主      計     室
	縣               長

	
	
	
	
	

	驗收（證明）人
	
	事   務   主   管
	
	

	
	
	
	
	


收    據
茲領到花蓮縣政府撥付低收入生育費用補助款，
新台幣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     整，  確實無訛。
             此據
具領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住      址：
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          花蓮縣低收入戶生育補助計畫

1、 依據：社會救助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。

2、 目的：協助解決本縣列冊低收入戶婦女因生育致無法工作、補充營養暨新生兒出世後之開支，給予適時性支助，俾落實婦幼福利。

3、 補助對象：本縣列冊第一、二、三款低收入戶婚生產婦（排除非婚生補助）。

四、補助標準：每人每次補助生育新台幣壹萬貳佰元整。 

4、 申請程序：

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二個月內，檢附以下證明文件逕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

（1） 分娩證明文件。【戶籍謄本已完成新生兒登記者，得免附】

（2） 戶籍謄本

（3） 申請人與產婦關係證明文件

（4） 申請人領款收據

（5） 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影本

     資格審定及補助款之核發：

（1） 鄉鎮市公所受理申請時應初核，符合條件者應即層轉本府

複核。

（2） 本府經複核合於補助資格者，應即將生育補助款逕撥付申

      請人之帳戶。

5、 經費來源：縣預算社會救濟─生活扶助─獎補助費項下。

6、 本計畫自九十三年一月一日起實施。




本    會


NO.


交辦編號











